附件5

温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“创新课堂”
评审标准

	评价维度
	评价要点

	教学理念
	教学理念体现“学生中心”教育理念，体现立德树人思想，符合学科特色与课程要求；以“四新”建设为引领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人才培养能力。

	教学内容
	教学内容有深度、广度，体现高阶性、创新性与挑战度；
反映学科前沿，渗透专业思想，使用质量高的教学资源；
充分体现“四新”建设的理念和成果。

	
	教学内容满足行业与社会需求，教学重、难点处理恰当，关注学生已有知识和经验，教学内容具有科学性。

	课程思政
	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价值塑造、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，实现“三全育人”。

	
	结合所授课程特点、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，深挖课程思政元素，有机融入课程教学。

	教学过程
	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，体现教师主导、学生主体。

	
	教学目标科学、准确，符合大纲要求、学科特点与学生实际，体现对知识、能力与思维等方面的要求。

	
	教学组织有序，教学过程安排合理；
创新教学方法与策略，注重教学互动，启发学生思考及问题解决。

	
	以信息技术创设教学环境，支持教学创新。

	
	创新考核评价的内容和方式，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生成性问题的解决和应用。

	教学效果
	课堂讲授富有吸引力，课堂气氛融洽，学生思维活跃，深度参与课堂。

	
	学生知识、能力与思维得到发展，实现教学目标的达成。

	
	形成适合学科特色、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，具有较大借鉴和推广价值。


备注：在“创新课堂”具体评审过程中，将参照本评审标准总要求分别按照线上、线上线下混合式以及线下评审细表要求进行打分。
